
鎰灃小廚

YAT FUNG KITCHEN

日期：2024年8月21日」 

「現特通告：林彩裕其地址為九龍
土瓜灣浙江街 41 號合誠商業大廈
地下，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九龍土
瓜灣浙江街 41 號合誠商業大廈地
下鎰灃小廚的酒牌續期。凡反對是
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
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
反對書，寄交九龍深水埗基隆街
333 號北河街市政大廈 4 字樓酒牌
局秘書收。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Lin Caiyu of 
G/F., Hop Shing Commercial Building, 41 
Chi Kiang Street, Tokwawan, Kowloon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YAT FUNG KITCHEN situated at G/F., 
Hop Shing Commercial Building, 41 Chi 
Kiang Street, Tokwawan, Kowloon.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th 
Floor, Pei Ho Street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333 Ki Lung Street, Sham Shui 
Po, Kowloon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21 August 2024”

申 請 酒 牌 續 期 公 告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陳潤金  代行)

    警務處處長

 請留意有關該條例第153節A第(1)(b)段及第(2)(a)段。任何人如

違反該條例所列的罪行（如附件所列），在罪名成立後四個月開始至

第十六個月結束為止的期間內在所述處所的全部或其中一部份再次發

現違反該條例第139條所列的罪行及被裁定罪名成立，將會向該處所

發出一個封閉令而該處所會被關閉及封鎖六個月。

先生/女士：

 現通知你閣下作為擁有人或租客，位於九龍界限街20號及22號業

利樓1樓辦公室D的處所(「該所述處所」)，曾被用作違反香港法例第

二ＯＯ章刑事罪行條例 ( 「該條例」 ) 第 153 條 A 第 (1)(a) 段所列的罪

行，即是該條例內的第139條所列的罪行。

 在 2 0 2 4 年 7 月 9 日 ， 男 子 李 賢 邦 ， 地 址 為 九 龍 深 水 埗 福 華 街

157號玉成樓唐1樓8室，就該所述處所觸犯「管理賣淫場所」罪行違

反該條例內的第139(1)(b)段，並於2024年8月7日被裁定罪名成立。

日期：2024年8月20日

警告通告 ── 處所 / 地方

香港法例第二ＯＯ章刑事罪行條例第153條A

香港警務處

(1)  任何人身為處所的擁有人或租客或其代理人─ 

 (a)  將處所全部或部分出租，而知道其全部或部分將經營作賣淫場所；

或

 (a)  對某人提出本條所指的控罪，或本條所指的控罪被撤回；或

(2) 凡─ 

 (b)  管理或協助管理，或以其他方式掌管或控制經營作賣淫場所的處所、

船隻或地方，即屬犯罪─

 (b)  某人被裁定本條所訂罪行罪名不成立或罪名成立，或就本條所訂罪

行的定罪上訴成功，則第145A條即行適用。

 (ii  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10年。

 (i)  一經循簡易程序定罪，可處監禁3年；或

第一四三條 出租處所以供用作賣淫場所

 (b)  如處所全部或部分已用作賣淫場所，故意參其繼續作此用途，即屬

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7年。 

 (a)  對某人提出本條所指的控罪，或本條所指的控罪被撤回；或

第一四四條 租客等准許處所或船隻經營作賣淫場所

(1)  任何人─ 

 (a)  身為處所的租客、佔用人或掌管人，准許或容受處所全部或部分經

營作賣淫場所；或

 (b)  身為船隻的船東、船長或其他掌管人，准許或容受船隻全部或部分

經營作賣淫場所，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7年。 

(2) 凡─ 

 (b)  某人被裁定本條所訂罪行罪名不成立或罪名成立，或就本條所訂罪

行的定罪上訴成功，則第145A條即行適用。

(2) 凡─ 

(1)  任何人於任何時候─ 

 (a)  將任何處所、船隻或地方經營作賣淫場所；或

第一三九條 經營賣淫場所

(2) 凡 ─ 

 (a)  對某人提出本條所指的控罪，或本條所指的控罪被撤回；或

 (b) 某人被裁定本條所訂罪行罪名不成立或罪名成立，或就本條所訂罪

行的定罪上訴成功，則第145A條即行適用。

 (a)  對某人提出本條所指的控罪，或本條所指的控罪被撤回；或

(1) 任何人─ 

 (a)  身為處所的租客、佔用人或掌管人，准許或容受處所全部或部分經

常用作賣淫；或

 (b)  某人被裁定本條所訂罪行罪名不成立或罪名成立，或就本條所訂罪

行的定罪上訴成功，則第145A條即行適用。 

第一四五條  租客等准許處所或船隻用作賣淫

 (b)  身為船隻的船東、船長或其他掌管人，准許或容受船隻全部或部分

經常用作賣淫，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7年。 

香港法例第200章

刑事罪行條例

Ruggers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Man Yuen 
Tung Cinnie of G/F, Hop Hing Lung, 6 
Yiu Wa Street, Causeway Bay, Hong Kong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Ruggers situated at G/F, Hop 
Hing Lung, 6 Yiu Wa Street, Causeway 
Bay, Hong Kong with endorsement of bar. 
Any person having any objection to this 
application should send a signed written 
objection, stating the grounds therefor,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8th 
Floor, Lockhart Road Municipal Services 
Building, 225 Hennessy Road, Wanchai, 
Hong Kong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 : 21 August 2024”

日期：2024年8月21日」

「現特通告：文苑彤其地址為香港

銅鑼灣耀華街6號合興隆地下，現向

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銅鑼灣耀華街

6號合興隆地下Ruggers的酒牌續期，

其附加批註為酒吧。凡反對是項申

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

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

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

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申 請 酒 牌 續 期 公 告

NOTICE  ON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Ruggers 申 請 新 酒 牌 公 告

V I V A N T
「現特通告：黎昭帆其地址為香

港中環擺花街2-10號擺花街8號地

下2號鋪，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

港中環擺花街2-10號擺花街8號地

下2號鋪VIVANT的新酒牌。凡反

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公告刊登

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

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香港灣仔

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市政大廈8字

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24年8月21日」

部分恒生綜合指數回購股
股份(上市編號)

騰訊(700)

滙豐(005)

小米(1810)

美團(3690)

中遠海控(1919)

泡泡瑪特(9992)

ESR(1821)

時代電氣(3898)

創科實業(669)

中國移動(941)

資料來源：恒生指數公司；萬得

數據截至：今年8月16日

8月16日股價(元)

372.6

66

17.32

107.7

11.02

39.1

11.34

29.85

103.9

74.2

今年平均回購價(元)

344.34

64.33

14.85

105.02

8.1

18.24

10.21

20.98

95.33

65.02

今年回購金額(億元)

623.67

262.25

36.77

233.26

4.62

0.81

5.63

0.99

2.62

1.55

今年回購「回報」
8.2%

2.6%

16.6%

2.6%

36.1%

114.3%

11.1%

42.2%

9%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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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新科技 【香港商報訊】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

院與漢思能源(554)非全資附屬公司城巴簽署合作
備忘錄，共同開展有關自動駕駛及車聯網系統的研
發工作，並會在科學園至港鐵大學站及啟德發展區
進行路面測試，以建立具成本效益及智慧出行應用
方案。

城巴會支持應科院兩個已獲特區政府 「智慧交通
基金」批准的項目，並將與應科院探討其他智慧出
行項目，推進公共交通營運數碼化及人工智能的應
用。

其中專線網聯自動駕駛的19座巴士，將行走科
學園區至港鐵大學站路段，主要測試網聯自動駕駛
巴士於複雜的公開道路環境上實際應用，項目預計
明年展開載客測試。另一項目將於9月1日在啟德
發展區啟動，旨在進一步研究車聯網(C-V2X)技術
於公共巴士服務上的應用。

應科院行政總裁葉成輝表示，通過結合應科院的
科研實力和城巴的營運經驗，有望創造一個可供全
球效仿、適用於公共巴士的網聯自動駕駛方案。

城巴董事總經理李卓豪表示，深信今次合作能夠
為本港巴士服務探索未來發展方向，令巴士服務提
升至更高水平。城巴董事會亦認為，城巴是智慧出
行及零排放轉型的先行者，而城巴與應科院在合作
備忘錄下的首次合作，預期將為香港持續發展成為
智慧城市作出貢獻，使創新科技及知識能夠輸出國
際。

【香港商報訊】記者鄭珊珊報道：政府統計處公
布，7月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2.5%，升幅較6
月的 1.5%為高。剔除政府單次紓困措施影響，基
本通脹率為1.2%。

煙酒價格按年飆逾兩成
各類消費項目中，錄得按年升幅的類別為煙酒

(升22.1%)、住屋(升3.3%)、交通(升2.7%)、外出用
膳及外賣(升2.7%)、雜項服務(升2.7%)、電力、燃
氣及水(升2.3%)、雜項物品(升0.9%)，以及基本食
品(升 0.5%)。錄得按年跌幅的類別則為衣履(跌
1.2%)，以及耐用物品(跌0.9%)。

首七個月合併計算，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較一年前
同期上升1.7%。

政府表示，7月基本消費物價通脹仍然處於輕微
水平。外出用膳及外賣價格續錄得較快按年升幅，
基本食品價格則增長輕微；能源相關項目的價格繼
續顯著下跌；其他主要組成項目承受的價格壓力仍
然大致受控。

展望將來，通脹在短期內應會繼續處於輕微水
平，本地的成本壓力或會因香港經濟繼續增長而面
對一些溫和上升壓力。儘管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或會
帶來不確定性，外圍價格壓力應會繼續呈大致放緩
的趨勢。

7月物價指數升2.5%
短期輕微通脹料持續

【香港商報訊】記者鄭珊珊報道：新地(016)九
龍東啟德協調道10號的豪宅新盤天璽·天第1期，
提供906伙，預料最快於9月初上載樓書。新地代

理總經理胡致遠表示，該項目售
樓說明書正準備中，會維持推盤
計劃於季內推售。

胡致遠又指，項目單位戶型涵
蓋開放式至四房，相信可切合買
家不同需要。

據他介紹，天璽‧天可享 「3
分鐘都會生活圈」，由項目出
發，步行 3 分鐘內可到達港鐵啟
德站、AIRSIDE及啟德車站廣場
等；天璽．天作為同區最高級住
宅項目，第 1 期價錢除了參考同
區物業外，亦會參考其他地區的
豪宅項目。

天璽·天第1期
下月初公布樓書

據胡致遠介紹，從天璽‧天行3分鐘可到達港鐵
啟德站。

應科院夥城巴
研發車聯網系統

【香港商報訊】記者宋小茜報道：中國
電信(728)公布，截至今年 6 月底止中期股
東應佔盈利218.12億元(人民幣，下同)，按
年增長 8.23%，每股盈利 0.24 元，中期息
0.1671元，按年增長16.7%，派息佔每股盈
利比率約70%。中電信指，從2024年起，
三年內公司以現金方式分配的利潤將逐步
提升至當年純利的 75%以上，繼續為股東
創造更大價值。

期內，經營收入 2680.11 億元，按年升
2.82%。其中，服務收入2462億元，按年增長
4.3%，持續高於行業增幅。除息稅折舊及攤銷
前盈利(EBITDA)為768億元，增長4.7%。

上半年中電信的移動通信服務收入 1052
億元，按年增長3.6%。其中，移動增值及應

用收入181億元，按年增長17.1%，移動用
戶數淨增908萬戶，用戶規模達4.17億戶。

APRU達48.3元
固網及智慧家庭服務收入也有640億元，

按年升 3.2%，其中智慧家庭業務收入 107
億元，按年升14.4%，寬帶用戶數淨增319
萬戶，升至1.93億戶，寬帶綜合每名用戶
平均收入(ARPU)達48.3元。

另外，中電信7月移動用戶數目淨增221
萬戶，累計4.19億戶。其中5G套餐用戶淨
增312萬戶，累計約3.4億戶。期內，有線
寬頻用戶數淨增96萬戶，累計用戶數目約
1.94 億戶；固定電話用戶數目淨減 42 萬
戶，用戶數目9874萬戶。

中電信上半年賺218億 派息比率七成

上市公司回購金額創新高
恒指公司料更多公司跟隨

【香港商報訊】記者蘇尚報道：恒生指
數公司表示，2024年至今(截至8月16日)，
港股回購金額達1648億元，已超過去年總
額29.8%，創歷史新高。恒生指數公司預
期，更多公司會跟隨回購。

恒指公司昨日在網誌中指出，今年以來新加入回購的
上市公司回購金額達 336 億元，佔港股回購總額的
20.4%。就股份回購趨勢而言，恒指成分股的回購金額
達1443億元，佔港股回購總額的88%。

期內，港股主板有205家上市公司進行股份回購。主
板月度回購總額於今年6月達到381億元的高點。

估值偏低觸發回購
股份回購勢頭持續的原因， 「主要是由於股票估值偏

低觸發企業進行股份回購以期支撐股價」。
港股大市(恒生綜合指數)中有102家上市公司進行回

購，其中積極回購的公司有 70 家(佔回購公司總數的
69%)，佔恒生綜合指數權重的35%。部分公司的回購尤
為積極，年初至今的回購金額已超過其2023年全年的金
額，拉動回購金額再創新高。

回購有「逢低買入」效果
恒指公司對港股大市(恒生綜合指數，即涵蓋在主板上市

證券總市值最高95%的公司)進行簡單分析發現，儘管個別
進行股份回購的上市公司年初至今產生的回報表現不一，
但進行股份回購行動的企業年初至今合共可產生正 「收
益」31.68億元和+1.9%的 「回報」，並在足夠的股票多元
化條件下，或許可以達致 「逢低買入」的效果。

以騰訊(700)為例，恒指公司解釋，集團年初至今以
623.67億元回購1.81億股的股票，平均回購價為344.34
元，相對於當前市場股價372.6元，所產生的 「收益」
和 「回報」分別為51.19億元和8.2%。

今年以來，恒生指數有16家公司進行回購，其中積極
回購公司有11家(即69%)，佔指數權重的36%。恒生中
國企業指數有10家公司進行回購，其中積極回購公司有
8家(即80%)，佔指數權重的34%。恒生科技指數有8家
公司進行回購，該8家全部都是積極回購的公司，佔指
數權重的37%。

【香港商報訊】記者宋小茜報道：國際投行摩根
大通(JP Morgan)自今年決定外判其在香港及台灣
的本地託管業務以來，其於港股市場的倉位近日再
現異動。據內地媒體報道，上周摩根大通再度發生

大量轉倉，涉及市值超1.1萬億
元。今次轉倉後券商持股市值
排名由第 4 名跌至 14 名，持股
市值已不足2000億元。

事實上，早於1個月前摩通也
發生大量轉倉，涉及資金超過
6000 億元。據當日港交所(388)
中央結算系統(CCASS)及金融資
訊網站Webb-site的資料顯示，
摩 通 於 7 月 22 日 合 共 轉 出 近
1400 隻股份，總貨值涉及高達
6800 億元，佔其 CCASS 持倉逾
33%，而同日滙豐銀行倉位大
增，意味着接收了大部分股
份。

CCASS資料顯示，摩通當日有1399隻股份減少
持倉，貨值合共6797億元，涵蓋的港股甚廣，最
大 轉 出 貨 值 的 倉 位 包 括 騰 訊 (700)、 阿 里 巴 巴
(9988)、友邦(1299)、美團(3690)、網易(9999)、小
米(1810)及比亞迪(1211)等。

滙豐承接大部分股份
當日轉倉中，摩通在騰訊的持倉從 10.3%降至

6.47%，減少貨值1332億元，阿里持倉由10.19%減
至2.79%，減少貨值428億元。轉出股份過後，當
時摩通在CCASS的倉位貨值仍高達1.37萬億元。
同日滙豐在CCASS的倉位則大增，淨轉入1326隻
股份，涉及貨值6742億元，大部分與摩通轉出的
股份一致。滙豐持有騰訊的倉位增加了 3.76 百分
點，阿里倉位增加2.81百分點，友邦倉位增加5.8%
個百分點。

摩通早前表示，將外判港台的本地託管業務，香
港市場由滙豐銀行承接，台灣市場由渣打銀行打
理，目標於今年底前完成。

摩通上周轉倉港股涉1.1萬億元

恒指公司稱恒指公司稱，，股票估值偏低觸發企業進行股份回購股票估值偏低觸發企業進行股份回購。。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